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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民“善分”抑或“善合”是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 从行动者行为激励的视角，集体行动

理论认为，组织规模越小越有利于集体行动开展。 本文通过对一个宗族个案的分析发现，农民在追

求较小规模组织“分”的同时能够有效维系较大规模组织的“合” 。 由此可见，“分”与“合”并非二元

对立。 “分”是破解集体利益分配难题的有效路径，但“合”是实现集体利益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 通

过特定层次性治理结构，能够有效实现“分”与“合”的有机统一。 对于当前农村社会而言，既要进一

步强化个体权利的保护以激活个体活力，同时也应该通过社会组织建设强化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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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组织规模是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 柏拉图主张理想的城邦单元的公民人数是 ５０４０
人 ［１］ 。 亚里士多德也指出，城邦的疆域应该保持适度的规模，不可太小也不求太大，当以保证公

民过上宽裕而不失节制的闲暇生活为度 ［２］ 。 卢梭曾指出，一个体制良好的国家，它的幅员也是

有界限的。 既不能过大，以致难于治理；也不能过小，以致不能养活它的人民 ［３］５２。 同时，大量

学者认识到规模较小更适合有效治理的实现。 卢梭认为，符合比例的小国比一个大国治理得更

好 ［３］５２。 同样，孟德斯鸠也认为，就性质而言，共和国应该幅员较小，否则它就很难存活 ［４］ 。
那么，一个组织的规模如何确定？ 马克思分析了人类社会组织存在的两种张力，即“分”与

“合”的二元矛盾与冲突。 一方面，个体离不开群体，需要以“合”的形式存在。 只有在共同体

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５］１９９。 另一方面，个体对利益的追求往往导致组织的

“分” 。 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

同利益之间的矛盾 ［５］１６３。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往往需要通过社会组织的形式来克服个体能力的

不足。 但是，组织规模的扩大又与个体利益发生冲突，使个体面临从组织中分化出来的风险，从
而制约组织规模的扩大。

对此，集体行动理论从组织规模与行为激励的角度指出，较大的集团在三个方面不利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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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行动的开展：一是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总收益份额有限，二是行动者所获报酬不足以抵

消所付出的成本，三是组织成本与组织障碍较大 ［６］４０。 在奥尔森看来，群体的规模小有助于群体

集体行动的开展。 因为“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去增进它的共同利益” ［６］３１，而“相对较小的集团

具有更大的有效性” ［６］６４。 因此，在群体规模扩大的同时，群体自身又面临着分化为较小群体的

风险。 可见，集体行动理论从利益角度解释了组织变小的原因，却并未解释较大集团维系大规

模组织存在的原因。
而基于此分析中国社会农民的行为时，不同学者往往得出具有明显差异的结论。 如曹锦清

教授曾得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 ［７］ ，且长期以来被视为分析中国农民行为的一个定

论。 与此相对，徐勇教授指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 ，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

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 ［８］ 。 但是，对于这种“分”与“合”
的争论，既有的研究并未指出是何种条件或何种原因导致农民“善分”抑或“善合” ，是什么因素

决定农民“合”的限度。 由此，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进一步创新，以此剖析存在于人类社会组

织中利益关系对于组织规模调节的内在机理。
本文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所开展的深度中国农村调查。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对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山池村谢氏宗族进行了质性调查，并以此为基础尝试

回应这一问题。 山池村是一个多姓氏宗族聚居村庄，村庄面积约 ２５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约

１８００ 亩。 １９４９ 年，村内人口约 １７４０ 人，其中谢氏宗族 １５００ 人左右，另有王氏、杨氏、黄氏、温
氏、吴氏、叶氏等 ７ 个姓氏宗族。 在谢氏宗族中，分为上镇、下镇两大房支，上镇又分为 ２２ 个房

支，下镇分为 ２９ 个房支①。

一、宗族中的家户及其集体行动困境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家户为核心的社会。 “家户制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属
于能够不断再生和复制的本源型传统” ［９］ 。 但是，中国社会的家户并非以马克思所描述的“马

铃薯”形式存在，而是以宗族共同体等形式呈现。 对此，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

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 ［１０］ 。
然而，长期以来宗族被视为一个整体忽视其内在的分化因素。 “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家的过

分发达，以致没有能够产生如西方的‘个人主义’ ，压制个体的独立性” ［１１］ 。 同样，华人人类学

家许娘光认为，“具有向心倾向的成员理所当然地进入父系宗族之内，因而成为越来越大的集

团” ［１２］６３。 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基础则在于“中国的宗族具有某种程度的团结心和实体性，并且是

一个对家庭和社区生活有制约、强化和维持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组织” ［１２］７５。 换而言之，宗族中的

家户有着天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能够随着血缘关系的扩散而不断扩大。
与传统理论不同，弗里德曼注意到宗族内部“分”的因素。 “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其自身

可能会逐渐分化；实际上，可能发生的是社会分化和成员数量的增长持续地相互促进。 社会地

位的不断分化给宗族带来了利益，刺激人们留在宗族内部” ［１３］１６１。 可见，在弗里德曼看来，宗族

存在分化的可能，但是“分”所带来的利益刺激又维系了宗族的“合” 。 “宗族不仅积累了贫穷成

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享用的有形资产，而且为学识和高贵身份建立了集中的声誉。 同时，这种

声誉又可以为地位低下的成员带来法律和政治的利益” ［１３］１７２。 但是，弗里德曼所关注的“分”主

要是纵向阶层的分化而非横向规模的分化。

０２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１８ 卷

① 本文村庄案例及农民话语出自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粤北山池村调查》 ，徐勇，邓大才主编《中国农

村调查（总第 ２ 卷·村庄类第 １ 卷·华南区域第 １ 卷） 》 ，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尽管宗族中家户之间的建构有共同的血缘联结和利益联结，但家户

才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组织单位。 “一个宗族内，包括许多家庭，外表上祠堂是宗族乡村的

‘集合表象’ ，实际上家庭是组织的真正单位” ［１４］ 。
首先，家户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 传统理论认为，“中国的家是一个伸缩自如的概念，小

到可以指一个人，大到数不清” ［１５］ 。 但事实上家庭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 如当地农民所言，“分

家之后兄弟之间较少来往，都是各顾各” ［１６］１１４。 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单位，家庭各自对自己的

事业负责。 如民国时期，谢任治因落难而向弟弟谢任浪借米，但弟弟谢任浪担心兄长谢任治无

法偿还而拒绝。 同样，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谢宗良其伯父因吸毒将自己的水田卖给地主，最后由其

父亲赎回，但所赎回水田归其父亲而非其伯父所有。
其次，家户独立占有生产资源，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利益主体。 在 １９４８ 年，整个山池

村属于宗族或房支共同占有的土地仅 １７％左右，而地主或家户所占土地分别为 ５６％和 ２２％左

右。 村内各个宗族均是如此，家户个体私有土地量占总数的绝大部分。 如土地改革时期被评为

中农的谢守锋，其家庭人口 ６ 人，自有土地达 ４．５ 亩，租入土地仅 ０．７５ 亩。 同时，家庭具有经营

独立性。 清末以及民国时期，大量族人吸食鸦片，因而大量农户将田产卖给外村地主，而这些行

为并不受宗族约束。 如族人谢坤民一家在家庭经营过程中遇到困难，宗族并不能进行有效

保护。
“我（谢坤明）家（１９４９ 年）前本来是有田的，但是有一年因为收成不好没有饭吃，

所以就向地主借了粮食来吃……可是第二年正好又发洪水，导致没有收成……后来我

们家因欠了地主五年的租，根本还不起，所以地主就把我家的土地给收走了。” ［１６］７１

表 １　 民国时期山池村土地构成情况

类型 面积（亩） 占比（％） 所有者

地主田 １０００ ５６ 外村地主

私人田 ４００ ２２ 村民

公 田 ３００ １７ 宗族、房支

会 田 １００ ５ 观音会、桥会等

　 　 注：表格根据山池老人回忆整理，为估算数据。 另外，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当地所使用的“亩”与当下单位面积有所不同，如

一般以前的 １２ 亩相当于当下的 １８ 亩。 具体可参见胡平江《大族崛起：以分促合的治理———粤北山池村调查》 ，徐勇，邓大才

主编《中国农村调查（总第 ２ 卷·村庄类第 １ 卷·华南区域第 １ 卷） 》 ，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再次，家户不仅是独立的经营单位，也是独立的国家治理单元。 在国家收取税赋时，宗族的

税赋归宗族，家庭的税赋归家庭。 一般而言，宗族内公田的税赋由公田烝尝支出，向家户所收取

的税赋则由家户自己承担，宗族既不会协助政府收取税赋，也不会替族人缴纳税赋。 如谢宗昌

由于其家庭内有十多亩土地，每年都是自己家人将粮食挑到岩镇乡政府缴纳。 同样，民国时期

抓取壮丁时，均由保长分配至每家每户，族长也不能干涉。 同时，族长、房长以及族人也认为向

国家缴纳税赋以及出壮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理由干涉。
集团组织是有共同利益的个人采取共同行动以此增进共同利益的行为群体 ［６］１。 宗族是由

具有独立利益、独立行动能力的家户构成的集团组织。 家户之间之所以“合” ，不仅在于血缘的

联结，也在于利益的吸引。 “宗族组织控制着大量的共同资源与利益，剩余经济产生的财富往往

使宗族成员待在家中而不是远走他乡碰运气” ［１３］１６２。 但是，“家庭作为一个产权共同体决定了

家庭行为的理性和效率” ［１７］ 。 也就是说，在宗族中，家户并非同质的利益一致的个体，而是有其

自身的理性与利益诉求。 因此，作为一个社会组织集团，宗族同样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面临

着分裂为更小规模组织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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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分不活” ：组织规模与行为激励

在集体行动理论看来，较大规模组织分化为较小规模组织有助于提升集体行动效率。 在传

统宗族研究过程中，已有理论通常认为，房支的分化主要源于世系的分化，“在汉人家族制度中，
房和家族整体是纯粹根据系谱来定义的” ［１８］ 。 但是，从谢氏宗族的调查来看，宗族分化为房支

的过程并非血缘的对称性分化，而更多的是基于财富利益的分化。
一般而言，某一位祖先发家致富后，即可建造新的房屋。 在谢氏宗族，建造房屋是要为子孙

后代着想和计划，即容纳建造者本人及其后裔共同居住。 因此，宗族内房屋以建大围龙屋为主，
大则供两三百人居住，小则供数十人居住。 如崇兴围房屋有 １５０ 余间，林福公祠房屋 ４０ 余间。
而聚居于同一个祖屋下某一位祖先的后代则构成一个新的房支，从而以“屋”为单位形成新的

房支单元。 自谢氏宗族落居山池村至 １９４９ 年间，谢氏宗族上镇族人所建房屋达 ２１ 座，下镇围

屋达 ２９ 座，因此分别形成 ２１ 个房支和 ２９ 个房支。 以林福公一房为例，从林福公（第三世）至

１９４９ 年（第二十一世）的十九代人之间，十三世谢作峰建造有“峰兴厦” ，十四世宝光公建造有

“宝萤光昌” ，谢作峰与宝光公两者为堂叔堂侄关系，但两大新围屋的建造使林福公房内形成

“峰兴厦”与“宝光公”两大新支。
香港学者科大卫认为，宗族是控制财产的组织，“控制财产，成为拥有广阔基础的宗族调动

资源的手段” ［１９］ 。 但是在谢氏宗族，宗族共同资源并非完全为族所占有。 事实上，宗族所支配

的土地等资源相对有限。 在山池村谢氏宗族，尽管宗族所有的公田达 ３００ 亩，但其中为族一级

支配的仅有 ３ 亩左右，其余为不同房支所支配。 而且不同房支因财富多少不同，购置土地数量

也不一。 在谢氏宗族中，泰宇公一房烝尝相对较多，约 ８０ 石租，且规定不能分给子孙，仅能用于

房内公共事务。 而林福公一房因相对贫弱，并未置办田产。 由此可见，在宗族中，因利益的分

化，宗族往往裂变为若干小规模房支。 而从宗族集体行动的视角来看，分化为不同小房支的宗

族在以下方面更有助于协调宗族的集体行动与利益。
一是协调利益关系，降低组织成本。 谢氏族人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不分则不和” 。 据《谢氏

族谱》记载，“员外郎文申公与夫人朱氏曰‘吾家愿效张公之法，忍可以九世同居’ ，夫人曰‘嗣孙

繁众，而实难调，宜效黄峭之法，二十一子散居异乡，俱各峥嵘’ ，公曰‘诚哉，是言也’ ” 。 可见，
人口增加必然导致宗族内部相互之间的利益摩擦，因此需要 “以分求和” 。 同时，“不分则不

勤” ，即不分成员就不会勤劳。 在谢氏宗族流传老话“葬地不如分家” ，意为祖上的财富比不上

分家的作用，分家往往意味着家户独立性的获取，多劳则多得。
二是明晰利益范围，提升行动收益。 一般而言，“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

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 ［６］４０。 相反，在相对较小的集团中，其份额相对较大。 在宗族中，某一位

族人发家致富后，即可单独裂变出新的房支，从而保障自己的利益只能为自己及自己的后代所

享受。 如每年扫墓结束之后，族人往往以房支为单位吃“大锅饭” ，而非本房支族人则没有资格

就餐。 因而经济水平较低的林福公一房族人聚餐只能食素，富裕的林广公一房则宰猪宰羊办酒

席。 这种在较小规模的组织内享受的利益事实上也确保了增进宗族利益的成员能够使财富为

自己及其后裔所独占。
三是提升利益激励，落实行动责任。 从集体行动的动力来看，当行动者付出的成本高于所

获收益时，往往难以达成集体行动。 在宗族中，为提升行动者收益，往往将公共资源经营分散至

家户。 以山林资源为例，谢氏宗族以“谁开发、谁经营”的方式管理。 对于宗族围屋等房产，同
样以分为主。 祖屋内产权主要分为两种：其一为私有产权，如住房、厕所、外门坪等。 尽管其均

为祖公建造，但因分家析产而分配至各家各户。 而且由于各户发展情况不一，因此房内甚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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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购买房屋的情况。 如族人谢宗纯仅继承房屋 １ 间，但其购买多达 ７ 间。 其二为共有产

权。 包括祠堂、巷道、内门坪，因无法分而为公用。 如同样为门坪，外门坪为石灰筑造，能够晒

谷，因此分至每家每户。 而内门坪为石头铺，因不平整不能晒谷，供全族族人聊天聚集所用，因
此为共有产权。

总的来看，宗族分化为更小规模的组织，其核心在于解决行动者的收益分配难题。 通过这

种分化为更小单元的方式，使家户不仅具有行动的自由，且使其认识到自身的成本付出以及所

得到的收益始终能够有效为自己及其后裔所享有，由此激发家户这一行动者的积极性与活力。

三、“不合不强” ：组织规模与利益供给

集团组织的分化将有助于提升组织的行动能力。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宗族组织越分化，越
有利于宗族的发展。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宗族组织不仅有着“分”的趋向，同时也有着“合”的

动力。 宗族在分化为新的房支过程中，却又始终能够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形式呈现，而并非彻底

裂变为数个独立的更小规模的组织。 那么，作为一个集团组织，为什么并不如集体行动理论所

预示的仅仅是追求小集团的“分” ，而是同时也追求较大集团的“合”呢？
对此，华人人类学家许娘光认为，“一旦宗族中某一成员变得富裕起来，他便会以他的祖先

根据古典教诲的理想模型进行祖庙重建，扩大系谱，对宗族事务进行一般的改善和强化工

作” ［１２］７５。 而这种行为模式的基础则在于“中国的宗族具有某种程度的团结心和实体性，并且是

一个对家庭和社区生活有制约、强化和维持作用的十分重要的组织” ［１２］７５。 弗里德曼认为，分化

“能够为宗族整体带来声望和权力，可为宗族所有的其他成员带来荣光” ［１３］１６６。
从宗族组织的实际运行来看，宗族中的行动者并非如传统理论所预设的对宗族进行一般的

改善和强化，而是以此为基础形成新的房支。 且行动者所带来的收益往往并不能为全族人所享

有，而主要为其自身及其后裔所享有。 事实上，宗族组织之所以在“分”的同时能够保持和维系

整体的“合” ，在于更大规模的组织能够给行动者带来特定的收益，以此使行动者愿意停留在较

大规模的宗族集团中。 通过对山池村谢氏宗族的个案分析发现，宗族能够提供房支所不能提供

的利益。
其一，竞争利益。 “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

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 ［２０］ 。 在谢氏宗族迁居山池村之前，村内居住有罗、许、邝、
张、李、薛、华等姓氏宗族。 期间，邝、李、罗、薛等宗族迁居外地。 而在 １９４９ 年，村内仍然有谢、
王、黄、杨、叶等 ７ 大姓氏宗族。 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和资源条件下，不同宗族面临着长期激烈

的竞争。 在山池村谢氏宗族内流传有“用祖公钱打架”的俗语，意为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族人的

行为后果需要宗族来保障。 如族人因打伤其他人需要赔偿，族人负担不起时则由祖公烝尝出

资。 同样，如果族人被打伤，房长会找对方房长，要求对方烝尝出资。 如果祖公没有烝尝，就采

取“由亲及疏”原则，即亲房承担不起由远房或上一级祖公烝尝来承担。 由此可见，因共同利益

而联结形成的宗族，是家户社会竞争中的坚实后盾。
在宗族房支与其他宗族发生冲突过程中，小规模房支组织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此时需要借

助宗族这一相对较大组织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 １９３１ 年，雪亭公一房后裔与村内王氏宗族发

生冲突。 王姓族人向外村王氏族人求助，但外村王氏宗族族长说，“山池村 ８０％的人口为谢氏

族人，大家进得了山池也出不了山池” ，因此最终没有前来支援。 而谢氏族人也忌惮王氏外村族

人的势力而不敢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双方冲突得以平息。 由此可见，在此次冲突过程中，谢氏

雪亭公后裔通过谢氏宗族的力量避免了外村宗族介入；同样，村内王氏宗族尽管人数相对较少，
但借助外村同宗族的力量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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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安全利益。 清朝后期，面对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土匪的影响，政府难以承担起对农民的

保护职能，而单个个体和单个房支同样无法组织有效防卫。 因此，作为共同体的宗族成为这一

防卫功能的主要承担者。 在山池村，谢氏共有太人寨、罗屋寨、高明寨、罗锅寨四个山寨用于防

患太平天国军。 山寨由附近的族人按照“就近原则”共同使用。 而族内兆升一房在太平天国军

进村时认为自己围屋足够坚固，不愿与其他族人逃往山寨，结果一房人全部被杀害。
表 ２　 山池村山寨建设情况统计

名称 位置 山寨所有者 保护范围

太人寨 鲤鱼坝上 谢氏皇联公与鹊塘村钟氏 谢氏

罗屋寨 少修第背后 谢氏少修第 谢氏

高明寨 柯树山顶 谢氏下镇 谢氏

罗锅垛 柯树山 谢氏 谢氏

　 　 在传统乡村社会，个体面对专制国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借助宗族精英或者宗族整体

的力量与国家进行互动。 “遇到诉讼以及行政税收等问题的时候，由绅士代表宗族说话，于是农

民享受到一种他不可能放弃的保护和好处” ［１３］１６６。 但单个房支拥有的能够与官府互动的精英

相对较少，明清两朝族内秀才仅 ４ 人，如林福公一房十九代族人中最高功名仅为捐献而来的“老

爹” ，为功名中最低一级。 因此，单个家户往往需要借助宗族的资源，而难以凭借单个房支资源

与官府进行互动。
其三，秩序利益。 “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消失，将会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是

自恋的行为方式的出现” ［２１］ 。 宗族作为由不同家户组织形成的小社会，同样面临秩序的建构问

题。 而这一秩序的供给主体，往往依赖于宗族而非房支。 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避免禾苗挂

谷时被鸡鸭偷食，谢氏宗族一般由族长指定族人进行巡视，负责巡视的族人被称为“甲长” 。 每

逢早晚稻结谷之时，甲长即鸣锣告诫族人将鸡鸭圈起来。 族人看到自家水稻有鸡鸭偷吃，可以

告诉甲长，请甲长去打鸡鸭。 同时，如果禾苗被人偷割，也可以告诉甲长，由甲长负责追查。 而

若族人对打死鸡鸭有意见或不满，则由族长出面解决。
一般而言，对于族人的处罚需要得到族长同意方能实施。 如谢氏宗族下镇延桂居一房曾有

一位男性族人与房内一位女性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其房内族人想用针将该男性眼睛扎瞎，但
是未经族长谢耿然同意不能私自实施。 同时，房支之间的冲突也需要族长出面协调。 如民国时

期，有一年因干旱而用水紧张，下镇崇兴围和上镇皇焕公祠两房族人均认为就近的水井为本房

所拥有，并相互限制对方使用，最后在族长谢耿然的调解下才平息。
由此可见，在宗族社会，家户并非只善“分”而不善“合” 。 宗族之所以能够在分化为小规模

组织的情况下维系整体的“合” ，其重要原因在于较大规模的族能够提供较小规模房支所不能

够提供的利益。 事实上，“分”与“合”并非二元矛盾，在保障对个体有效激励的同时，也能够通

过公共物品的供给功能有效维系集团组织的较大规模。

四、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在集体行动理论看来，较小规模组织往往使行动者获得的收益份额相对较大，行动成本相

对较低，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更能够有效激活行动者积极性。 但是，集体行动理论更加注重的是

已有利益与静态利益的分配，却忽视了较大规模集团和较小规模集团本身所能提供产品类型与

数量的不同，即组织功能的差异。 事实上，大量公共产品往往无法由较小规模集团进行有效提

供，此时较大规模组织尽管不一定有高效率但却能够有效供给公共产品。
总的来看，集团组织集体行动的开展受制于两方面的决定因素：一是组织成员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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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二是组织成员需求的产品类型与数量。 一般而言，要使组织成员获得有效的收益激励，就
需要缩小组织规模，从而使收益激励更为有效。 但是，要满足组织成员对收益总量的追求以及

提供小规模组织所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则需要扩大组织规模。 因为“只有它们有能力为那些

社会中的人们完成（或者能更好地完成）某些有用的功能” ［６］１７。 在本文研究的宗族个案中，宗
族通过“族—房—户”的分层治理组织架构，即由族这一较大规模组织提供安全、保护等公共产

品，由房这一较小规模组织激活户的活力，是协调组织效率与产品供给的有效途径之一。
基于此，我们发现，社会组织的规模受制于两个影响因素：一是组织成员的利益获取，二是

组织利益的供给。 如图 １ 所示，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利益供给的数量越多，类型就越丰

富。 但是，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成员所能获得的利益则呈现下降趋势。 在组织发展初期，
或者在较小规模组织中，如 ａ 至 ｂ 之间所示区域中，尽管组织成员的利益获取度高，但是组织能

够供给的利益数量和类型相对有限。 而当组织发展成熟，或者在较大规模组织中，如 ｂ 至 ｃ 所

示区间，尽管组织成员所获取的利益相对有限，但组织却能够提供成员个体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因此，组织规模的扩大并不会必然导致组织的分裂。 而在较大规模组织中推进分层治理，则是

实现利益供给与利益获取有效协调的重要途径。

图 １　 社会组织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此来看，在以家户为基本单元的社会中，农民善“分”抑或善“合” ，既不是农民性格使然，
也不是农村文化使然，而是特定的组织条件所决定的。 一方面，家户是基本经济单元、社会单

元，甚至政治单元，社会的发展需要提升对家户的激励，激活家户的活力，因而往往走向更小规

模组织的“分” 。 另一方面，家户对安全、保护的需要，使集团组织具有维持较大规模组织的动

力。 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个体与家户独立性相对有限。 “我们越

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２２］ 。
家户制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本源制度。 家户仍然需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进行自我整合，

以此提供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的家户仍然具有“分”的必

要，也有“合”的需要，“分”与“合”并非二元对立，而是有其功能上的互补。
一方面，需要避免统得过死，有“合”而无“分” 。 家户制才是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本源型传

统，也是当下中国的基本经营制度 ［２３］ 。 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关键在于释放家户活力，以分促

活。 “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

的利益” ［２４］ 。 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过度追求公社的“合”而忽视适度的“分” ，极大地压制了农

民家户的生产积极性。 “它是一个低效益的经济，无从建立持久不衰的劳动兴趣和责任感，从而

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２５］ 。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 但是，公有制不是不要个体经济或私营经济。 正于列宁所说，“不仅苦于资本主

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２６］ 。 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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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产权的保护，强化个体利益，以此激发个体发展动力。
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分得过散，有“分”而无“合” 。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体并不能独立于

群体而存在。 只有将个体集合成“集团组织” ，才能借助“群”的力量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 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从统得过死走向家户经营，改变了传统有“合”无“分”的局面，并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但是，家户在市场经济中始终犹如一叶小舟，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

风险、社会风险等，甚至“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２７］ 。 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大
量农村地区重新走合作化的道路，如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的兴起等，以此通过“合”来提

升家户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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